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12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18日（星期三）13時 30分 

地        點： 【第一校區】圖資館 6樓國際會議廳  

主  席：楊校長 慶煜                                                                  紀    錄：廖敏伊 

出席人員：校長、副校長、行政單位一級主管、各院系級學術單位主管、 

附設進修學院校務主任(應到 93 人，實到 79 人，請假 14 人，詳如

簽到表。) 

列席人員：行政單位副主管、學生代表 (列席人數 20  人，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一、 本次會議秘書室將彙整報告學校 6周年校慶相關系列活動，請各位同仁預留

時間踴躍參與。校長就重點活動擇要說明如下： 

（一）校慶慶祝大會於 12月 2日辦理，主會場在建工校區，12月 1日至 12月

3日三場校慶音樂會目前登記索票情形踴躍，如有興趣之教職員同仁，

請儘快報名登記。 

（二）本次校慶將邀請許多德國貴賓與會，目前學校赴德國交換的學生數最

多，學生赴德國受到交流學校照顧，獲益良多，請各系所與德國、日本

姊妹校保持密切聯繫，以利學生出國交流。德國福茲堡應用科技大學為

學校的姊妹校，臺灣很有多學校想與其交流，但該校只擇定本校與實踐

大學為姊妹校，為感謝長期交流協助，訂於 12月 1日下午於建工校區藝

文中心辦理榮譽博士頒贈儀式。 

（三）12月 2日中午校友回娘家餐敘後，下午有安排實習船登艦參觀活動，感

謝俞副校長、實習船辦公室、海科處、產學處等單位同仁協助，歡迎大

家前往台船公司參觀。 

二、 有關東方設計大學退場後校地承接相關事宜，教育部近期將再召開一次會議

討論，會後情況將更加明朗，未來如承接東方校地後，相關校舍、空間等細

節需啟動處理，智慧校園管理亟需儘速完成建置。 



貳、確認 112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紀錄暨決議事項執行情況報告 (如執行情形

附件/第 1頁) 

決定：會議紀錄確認通過，執行情形洽悉。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作業要點」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 112年 10月 4日 112學年度第 2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 配合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理辦法及政府採購法條文修正，擬修正本

校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作業要點。 

三、 修正重點說明包括： 

（一） 為符合科學技術基本法第六條第四項之用語，修正本校科研採購作業要點。 

（二） 依據政府採購法修正公告金額為一百五十萬，爰配合修正本要點第六

點、第十三點及第十七點金額為十五萬元。 

（三） 另依據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理辦法第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

定，修正「三親等為二親等」，另增列「但屬政府或公股指派、遴聘代

表或由政府聘任者，不包括之」。 

（四） 文字修正，修正本校科研採購作業要點第一點、第四點及第七點第六項。 

四、 檢附本校「科研採購作業要點」修正案說明簡報（如附件 1-1/第 23頁）修

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1-2/第 25頁）。 

五、 如經本次會議討論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期刊論文發表獎勵辦法」第五條、第六條及第十條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 112年 9月 19日簽奉核准逕提行政會議審議。 

二、 為完善期刊論文發表獎勵辦法，擬修正條文內容。 

三、 檢附本校「期刊論文發表獎勵辦法」修正草案條文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2-1/第 33頁）。 



四、 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補助新進教師執行國科會計畫作業要點」第四點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案業於 112年 9月 22日簽奉核准逕提行政會議討論。 

二、 依據教育部 112年 8月 23日臺教技(二)字第 1120073418號函核定本校組織

規程第 6條附表修正溯自 112年 8月 1日生效，「人文社會學院」更名為

「創新設計學院」，爰配合修正。 

三、 檢附本校「補助新進教師執行國科會計畫作業要點」第四點修正草案總說

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3-1/第 37頁）。 

四、 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決 議： 

一、照案通過，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二、有關現任教師執行國科會計畫是否補助，請思考研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產學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研究發展成果收支作業處理原則」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2年 10月 4日 112學年度第 2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12年 7月 31日農業研發成果管理制度追蹤評鑑之

審查委員意見調整文字敘述及增列無形資產科目，以期完備本校研究發展成

果相關機制。 

三、 檢附本校「研究發展成果收支作業處理原則」修正草案條文總說明、修正草

案條文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4-1/第 40頁）。 

四、 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提案五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要點」第二點、第三點、第十三點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 112年 10月 4日 112學年度第 2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 為使兼任教師繼續接受聘約之定義明確、及維護友善安全之校園環境，並

預防再次發生性平事件影響學生安全並損及校譽，參考本校校長教授副教

授延長服務處理要點之規定，擬具兼任教師聘任要點第二點、第三點及第

十三點修正草案。 

三、 檢附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要點」第二點、第三點及第十三點修正草案總說

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5-1/第 48頁）。 

四、 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 

一、照案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二、有關第 3點第 1項為維護友善安全校園環境所增訂之第 4款消極資格條件，

後續人事室將彙整聘任教師需要留意之事項內容，以具結書方式提供用人單

位參考。 

 

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產學攜手專班經費管理要點」第一點、第三點及第四點規定

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 112 年 10月 4日 112學年度第 2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 依據 112年 1月 11日 111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通過專班開班審查要點規

定，開設各類專班，合作企業於計畫執行期間依入學註冊學生人數，支應學

校設置經費，每名學生至少新台幣二十萬元。配合修訂產學攜手專班經費管

理要點經費總收入來源、分配方式及比例。 

三、 另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 4點規定略以，「申請

補（捐）助計畫：不予補助計畫之人事費、加班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

管理費」，爰修訂教育部補助款全數分配為系所經費。 

四、 檢附本校「產學攜手專班經費管理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

表、修正草案全文、修正經費收支概算表（如附件 6-1/第 58頁）。 



五、 如經本次會議討論通過，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決 議： 

一、 照案通過，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二、 如屬依教育部政策指示配合開設專班之特殊情形，請另以專案簽辦。 

三、 另，建工校區系所開課班級人數有過多現象，恐影響教師教學品質及學生學

習效果，如何減少各班開課人數，請系所主管妥予思考。 

 

提案七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國內產業碩士專班經費管理要點」第二點規定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2年 10月 4日 112學年度第 2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現行本校國內產業碩士專班經費管理要點，已明文規定合辦企業補助款分配

為校務基金，並依本校專班開班審查要點規定辦理，合作企業須於計畫執行

期間依入學註冊學生人數，支應學校設置經費，每名學生至少新台幣二十萬

元。為明確法規並配合本校產學攜手專班經費管理要點修正案一致性法規文

字，提請修正本案第二點。 

三、檢附本校「國內產業碩士專班經費管理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

照表、修正草案全文、修正經費收支概算表（如附件 7-1/第 63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討論通過，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提案八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訂定本校「113學年度增設之智慧機電學院機電工程系博士班學雜費收費

標準方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 112 年 10月 4日 112學年度第 2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第 8條第 1項第 3款「大學碩士班、

博士班、進修學士班、二年制在職專班、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並經本部

專案核定之學位專班學雜費收費基準，由學校調整後報本部備查。」辦理。 

三、 本校日間部博士班學生學雜費收費方式如下： 



（一） 前 4學期每學期應繳學雜費＝(最低畢業學分數×每一學分費÷4學期)+

學雜費基數。學分費按修習時數收費，授課 1小時以 1個學分費收費，

學分數與修習時數不同，以較高者計算。 

（二） 第 5學期起，僅須繳交該系學雜費基數至畢業為止。 

四、 113學年度智慧機電學院機電工程系增設博士班，經詢教育部新設院、系

(所)及班別之學雜費收費標準不受本校現行學雜費收費基準規範，爰機電工

程系博士班學雜費基數及學分費建議參照台科大電資學院學雜費收費標準，

學雜費基數 14,170元、每一學分費 1,670元。 

五、 檢附 113學年度機電工程系增設博士班學雜費收費標準方案報告（如附件 8-

1/第 68頁）。 

六、 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報教育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函報教育部備查。 

 

提案九 提案單位：教推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品牌管理小組運作機制作業要點」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2 年 10月 4日 112學年度第 2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因該業務由研究發展處移撥至教推處產品推廣中心並依據實際業務辦理狀況

修訂本校「品牌管理小組運作機制作業要點」。 

三、檢附本校「品牌管理小組運作機制作業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

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9-1/第 72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提案十 提案單位：教推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校名校徽暨商標使用管理辦法」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2 年 10月 4日 112學年度第 2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因該業務由研究發展處移撥至教推處產品推廣中心並依據實際業務辦理狀況

修訂本校「校名校徽暨商標使用管理辦法」。 



三、檢附本校「校名校徽暨商標使用管理辦法」修正草案條文總說明、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10-1/第 76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肆、 報告案： 

一、教務處：申請 114學年度進修學士班停招措施說明。（如報告案附件 1-1/第

82頁） 

決定： 

(一) 洽悉，請停招學系依規劃時程執行辦理。 

(二) 另依 112年 10月 11日召開之進四技 114學年度停招事宜討論會議決議，

學校將以該學系停招學制之 113學年度學生總人數為基準，補助學系

114、115年度業務費，116、117是否補助再行研議。其他進修學士班如

自行同意停招，業務費比照上述原則補助。 

 

二、 秘書室：6周年校慶報告。（如報告案附件 2-1/第 88頁） 

決定： 

(一) 洽悉，請各位主管協助轉知所屬教職同仁踴躍參加。 

(二) 校慶音樂會登記索票情形踴躍，有興趣同仁請儘早登記，也歡迎主管們攜

眷參加。 

(三) 會後請秘書室將學校官方社群 QR Code傳至主管群組，請協助宣導教職

員工生加入社群，以利瞭解各項活動最新狀況。 

 

三、 校友服務暨實習就業中心： 

（一）未修實習課程樣態及可能衍生風險報告。（如報告案附件 3-1/第 94頁） 

決定： 

1、洽悉。 

2、學生工作職場如與專業符合，建議開設實習課程，並請鼓勵學生修習

學期或學年實習，將有助未來職涯發展。 



3、有關海外實習是否強制實地訪視及其審查方式，請查明相關規定思考

研議。 

4、另，博雅教育中心開設多門遠距課程，實習學生亦可多加利用修習。 

（二）歷年實習課程終止情形報告。（如報告案附件 3-2/第 99頁） 

決定：洽悉。 

 

四、 財務處：本校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理報告。（如報告案附件 4-1/第 104頁） 

決定：洽悉。有關系所結餘款之規劃運用，請財務處儘可能協助院系所依其

規劃，挹注提升學生學習或教師教學需要等相關經費使用。  

 

伍、其他交流事項： 

一、新啟用之實習船(御風號)設備完善，且可提供實境訓練場域，學校應好好規劃

使用，鼓勵相關系所於教學上應用，養成相關的專業技能。 

決定： 

（一）新造實習船「御風」為教育部委託本校執行新造實習船專案計畫，經費

來源為教育部專款補助，船員人事費用亦由該專款經費支應，實習經費

係按實習學生數編列，規劃航程為臺灣至日本，該實習船為培訓航海、

輪機人才，船上有預留 18名教師之船位，可供教師研究、累積船上實

務工作經驗使用。 

（二）另，近期海科處洽詢與業界合作海洋、海事類相關研究主題，俟主題確

定後將開放教師申請研究計畫。此外，學校與銓日儀公司產學合作共同

開發之海洋研究探測船寶拉麗絲號，租借停靠於旗津校區碼頭，亦可洽

談支援教師海上實驗研究需要。 

 

陸、 散會：( 15時 30分) 











 


